永政发〔2025〕21号


永和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和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属各单位：

为切实抓好我镇秸秆（生物质）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确保大气污染防治效果明显，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按照上级有关工作要求，经镇党委、政府研究，现将《永和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对照方案要求，明确工作任务，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永和镇人民政府

2025年9月9日

永和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的要求，切 实做好我镇秸秆（生物质）（以下简称秸秆）禁烧工作，促进秸秆综合化利用，进一步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保护我镇生态环境， 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宣传目标。充分认识秸秆露天焚烧的危害和综合利用的重要性，自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积极参与秸秆综合利用，营造“不能烧、不愿烧”的良好社会氛围，确保我镇秸秆禁烧与综合利用工作取得实效。

（二）禁烧目标。实现“零火点、零黑斑、零通报”。

（三）利用目标。全面完成市定秸秆综合利用任务指标，形成“村收储、镇转运”的高效收储运体系，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二、组织领导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镇政府主导，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牵头，财政、生态环境、经发、自然资源等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凝聚合力。科学制定实施方案，加强工作调度，切实压实责任。

三、重点工作

（一）宣传引导

1、宣传内容

焚烧危害：污染空气、危害健康、影响交通安全、破坏土壤生态。

利用政策：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化、能源化等“五化”综合利用技术。及时公开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补助政策，并对拟补助对象、补助金额等按要求予以公示，确保公开透明、阳光操作，接受社会监督。

法律责任：《大气污染防治法》《消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湖南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宣传 处罚措施（罚款500—2000元，情节严重者拘留）。

禁烧区划分情况：清晰告知永和镇行政区域内全域禁止焚烧的要求。公开镇、村秸秆禁烧监督举报电话（镇级举报电话：073183502868），鼓励公众积极监督举报焚烧行为，形成群防群治格局。

2、宣传方式

（1）用好“四个一”。明白卡、倡议书、宣传手册、屋场会 全覆盖。做到秸秆焚烧危害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2）用好“线上+线下”。通过召开广播会，微信群推送，悬挂横幅，镇、村干部敲门行动，确保宣传不漏一户、不少一人。
（二）禁烧管控

1、构建“三级巡查”机制

镇级巡查：由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牵头，组建2支专职巡查队伍，重点巡查农田集中区、交通干道等区域。

村级巡查：各村（社区）成立巡查小组，每日开展田间地头巡查，确保早发现、早制止。

网格巡查：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落实网格员责任，确保巡查全覆盖、无死角。

2、强化智慧监管

依托“铁塔视联”监控系统，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对重 点区域实施轮巡。发现火点后，5分钟内推送位置信息至巡查责 任人，同步启动应急处置。

3、应急响应机制

镇专职消防队全天候备勤，配备消防车、移动水泵等设备确保火情30分钟内处置完毕。

建立“镇一村一组”三级联动机制，确保火点早发现、快 扑灭、零蔓延。

（三）综合利用

1、利用方式

（1）油菜秸秆。以粉碎还田为主，转运收集为辅。

（2）早稻秸秆。采取农户自主粉碎还田，灌水翻耕模式。

（3）中晚稻秸秆。以低茬收割粉碎还田为主，打捆离田利用、稻虾共作全量还田、深翻耕、绿肥等利用为辅。

（4）其他农作物秸秆。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其他农作物秸秆，采取粉碎还田与饲料化（玉米青贮加工）、能源化（压块燃料、打捆直燃）、肥料化（制作有机肥）、基料化（种植食用菌）等多元化利用相结合的模式，实现资源高效转化。

2、目标任务

（1）健全收储网络。今年拟新建1个村级秸秆收储网点，升级改造1个镇级秸秆收储运中心，完善收储设施设备，提升秸秆收储转运能力。待条件成熟，全面推广，形成“村收集、镇转运”的收储运体系，确保秸秆应收尽收。

（2）统筹各村（社区）秸秆综合利用计划。全镇秸秆打捆离田1500亩、粉碎还田5400亩、翻耕还田（栽种绿肥及油肥）4500亩、利用1500吨，各村（社区）量化指导计划见附件1。

（3）提升机械化水平。在原有牵引式打捆机2台、翻耕机10台的基础上，拟新增牵引秸秆打捆机2台，翻耕机5台。

（4）培育经营主体。鼓励本地企业和经营主体发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积极对接县项目库资源，支持建设秸秆饲料化、能源化、肥料化加工点，提高秸秆产业化利用水平，力争创建专业化农机服务组织1个。

（5）创新利用路径。支持生产食用菌、育秧基质等基料化利用，推广菌菇生产、集约化育苗、改良土壤等技术，实现秸秆多途径增值。

（6）支持技术示范区创建。创建1个1000亩以上油菜还田示范区。

3、政策扶持

（1）支持收储运体系建设。对新建村级收储运网点及镇级收储运中心验收合格后予以补贴，其标准见附件2。设施建成验收合格后要立刻投入使用，做到应收尽收。

（2）支持还田离田作业。分别补贴为：秸秆离田作业15元/亩、翻耕作业12元/亩、低茬收割8元/亩；补贴面积以北斗数据为依据。

（3）支持设备购置。对新牵引式秸秆打捆机，按购置总金额50%（含国补）予以补贴，每台打捆机年内需完成1300亩以上作业面积才能申请国补以外补贴。对新深翻耕机械，每台购置额50%（含国补）予以补贴。

以上所有纳入补贴的设施、设备，五年内不得出租或出售。上述扶持政策在指导计划面积、数量内予以补贴，适用于2025年5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所实施的项目。

4、保障措施

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全镇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指导、项目实施、农机调度、等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督查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镇财政所负责秸秆综合利用奖补资金的管理和发放，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资金申报、绩效评价等工作，确保资金规范使用。镇自然资源所负责保障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用地需求。

各村（社区）负责制定本村秸秆综合利用“一村一策”实 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组织开展秸秆收储、宣 传动员、数据统计上报等工作，确保辖区内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有序推进。其余有关责任、信息表均见附件。

四、处罚办法

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责任追究与整改落实并重”的 原则，生态事务中心实行分级分类处罚。

（一）对种植户的处罚

违反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 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二）对保洁员的处罚

违规焚烧垃圾：1次扣除当月工资50元；2次扣除当月工资200元；3次解除聘用合同。

（三）对村(社区)干部的处罚

镇级督查处理标准：发现火点，村（社区）干部应在15分钟内到场组织扑救，未造成不良影响的，免于处罚。未按要求到场扑救的，按以下方式处置：

（1）包片（网格）责任区内发生1起火点：扣发责任人当月绩效100元，并全镇通报批评；

（2）包片（网格）责任区内发生2起及以上火点：扣发责任人当月绩效500元，取消年度评优资格。

县级以上通报处理标准：
（1）发生1起火点：扣发包片（网格）责任人当月绩效500元，予以诫勉处理，并对总支书记进行提醒谈话；

（2）发生2起及以上火点：包片（网格）责任人停职检查，村（社区）总支书记根据县级要求予以处理。

（四）对办点干部的处罚
所驻村发生1起火点的，扣年度绩效100元，并作书面检讨；所驻村发生2起火点的，扣年度绩效500元，全镇大会检讨；所驻村发生3起及以上火点的，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取 消评先评优资格。

附件：

1、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一村一策量化指导计划

2、收储运中心及网点建设要求及补贴标准

3、永和镇各村中晚稻种植大户秸秆综合利用责任表

4、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自走式打捆机、深耕机主体落实表

5、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收储运中心及网点信息表

	永和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5年9月9日 印发


6、永和镇收割机粉碎还田摸底表

	附件1：
	
	
	
	
	
	
	
	
	
	

	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一村一策量化指导计划

	单位：亩、台

	村(社区)
	中晚、稻面积
	打捆离田
	粉碎还田面积
	深翻耕面积
	绿肥面积
	收储运中心面积
	村级收
	已有打捆机数量
	新增打捆机数量
	新增翻耕机具

	
	
	面积
	
	
	
	
	储点面积
	
	
	

	菊香村
	716
	200
	100
	300
	116
	0
	0
	0
	0
	0

	佳成村
	2000
	300
	1000
	500
	200
	0
	0
	0
	0
	0

	铁山村
	680
	0
	280
	300
	100
	0
	0
	0
	0
	0

	增加台村
	956
	0
	556
	300
	100
	0
	0.2
	1
	0
	0

	七宝山村
	1500
	0
	900
	300
	300
	0
	0
	0
	0
	0

	井泉村
	706
	0
	246
	400
	60
	0
	0
	0
	0
	1

	升平村
	2621
	0
	2097
	300
	224
	0
	0
	0
	0
	0

	金盆村
	858
	200
	200
	300
	158
	0
	0
	0
	0
	1

	狮子山村
	820
	0
	420
	300
	100
	0
	0
	0
	0
	0

	永福村
	1028
	800
	28
	1000
	0  
	60
	0.5
	1
	0
	0

	石佳村
	973
	0
	373
	500
	100
	0
	0
	0
	0
	0

	  合  计
	12858
	1500
	6200
	4500
	1458
	60
	0.7
	2
	0
	2


附件2：
浏阳市秸秆综合利用补贴标准及要求

	序号
	内  容
	补贴标准
	要  求

	1
	仓库、厂房
	150元/m2
	新建收储仓库、利用厂房给予补贴，仓储设施层高须在6.5米以上。纳入补贴建设的设施，五年内不得出租或出售。

	2
	还田离田设备（打捆机、北斗、搂草机、翻耕设备）
	按不超过购置总金额50%（含国补）予以补贴
	全新设备，每台打捆机年内需完成1400亩以上作业面积才能申请除国补以外补贴。所有纳入补贴的设备五年内不得转卖出售。

	3
	拖拉机
	按不超过购置总金额35%（含国补）予以补贴
	全新设备，所有纳入补贴的设备五年内不得转卖出售。

	4
	综合利用设备（肥料化利用设备、原料化利用设备）
	按不超过购置总金额48%（含国补）予以补贴
	全新设备，完成规定任务的综合利用量后给予补贴。

	5
	翻耕作业补贴
	12元/亩
	完成规定的翻耕任务面积，补贴面积核查以农发中心以及油菜、绿肥种植科验收数据为准。

	6
	低茬收割还田作业补贴
	8元/亩
	完成规定的低茬收割还田任务面积，补贴面积核查以北斗数据和田亩册子为准。

	7
	秸秆离田作业
	不低于15元/亩
	完成规定的离田任务面积，补贴面积核查以北斗数据和田亩册子为准。

	8
	秸秆综合利用
	不低于35元/吨
	完成规定的利用任务，利用补助以地磅数据和水印照片为准。每家参与秸秆利用的主体建立健全秸秆综合利用台账，确保台账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台账保留期限不得少于两年。

	9
	油菜翻耕10000亩示范区
	10万元/个
	/

	10
	1000亩以上还田培肥示范区
	1 万元/个
	/

	11
	1000亩以上稻菇轮作示范区
	不低于3万元/个
	/


附件3：
永和镇中晚稻种植大户秸秆综合利用责任表
单位：亩
	序号
	姓名
	中稻种植面积
	晚稻种植面积
	打捆离田面积
	粉碎还田面积
	翻耕面积
	绿肥面积
	责任人

	1
	浏阳市七宝山乡升平家庭农场
	
	315
	
	315
	
	315
	李直浪

	2
	廖立兴
	
	187
	
	187
	
	187
	廖立兴

	3
	李锡明
	
	176.16
	
	
	176.16
	176.16
	李锡明

	4
	林志成
	
	91.58
	
	
	91.58
	91.58
	林志成

	5
	李家仁
	
	244.8
	
	244.8
	
	244.8
	李家仁

	6
	曾国兵
	
	176
	
	
	176
	176
	曾国兵

	7
	廖才园
	
	175.33
	
	175.33
	
	175.33
	廖才园

	8
	言妙成
	
	94.11
	
	
	94.11
	94.11
	言妙成

	9
	李府才
	
	85.5
	
	
	85.5
	85.5
	李府才

	10
	廖和平
	
	362.71
	
	362.71
	
	362.71
	廖和平

	11
	陶庆松
	
	289
	
	
	289
	289
	陶庆松

	12
	李光国
	117
	220
	
	337
	337
	100
	李光国

	序号
	姓名
	中稻种植面积
	晚稻种植面积
	打捆离田面积
	粉碎还田面积
	翻耕面积
	绿肥面积
	责任人

	13
	刘绍全
	60
	125
	
	185
	185
	80
	刘绍全

	14
	永和镇狮子山村经济合作社
	100
	200
	
	300
	
	
	刘志

	15
	张世招
	
	225.83
	
	225.83
	
	
	张世招

	16
	范日兵
	
	82.17
	
	82.17
	
	
	范日兵

	17
	刘庆福
	200
	100
	
	300
	
	
	刘庆福

	18
	胡胜昔
	
	50
	
	50
	
	
	胡胜昔

	19
	李传庆
	277
	336
	
	613
	613
	613
	李传庆

	20
	熊百生
	
	439.5
	
	439.5
	200
	239.5
	熊百生

	21
	罗友树
	
	91.92
	
	91.92
	91.92
	
	罗友树

	22
	张喜三
	90
	188
	278
	
	
	
	张喜三

	23
	王贤树
	
	300
	
	300
	
	
	王贤树

	24
	胡胜昔
	130
	305
	130
	305
	305
	
	胡胜昔

	25
	胡郁葱
	
	282
	
	282
	282
	
	胡郁葱

	26
	李小春
	60
	470
	
	230
	300
	
	李小春

	27
	熊早生
	200
	203
	
	200
	203
	
	熊早生

	28
	颜昌发
	65
	198
	
	198
	65
	
	颜昌发

	合计
	1299
	6013.61
	408
	5424.26
	3494.27
	3229.69
	


附件4：

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拟新增牵引式打捆机、翻耕机主体落实表
	序号
	企业、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
种植大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计划购置数量
（台）
	计划购置时间
	备注

	1
	浏阳市传庆种养专业合作社
	李传庆
	15874994946
	1
	2025.11
	翻耕机

	2
	浏阳市永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胡胜昔
	13974952096
	1
	2025.9
	翻耕机

	3
	
	
	
	
	
	

	4
	
	
	
	
	
	

	5
	
	
	
	
	
	

	6
	
	
	
	
	
	

	7
	
	
	
	
	
	


附件5：

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收储运中心信息表
	序号
	企业、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
种植大户
	具体位置
	新建或 扩建
	仓储面积
(平方)
	露天堆场
(平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无
	
	
	
	
	
	
	


永和镇秸秆综合利用收储运网点信息表
	序号
	企业、村集体经济
组织、合作社、
种植大户
	具体位置
	新建或 扩建
	仓储面积
(平方)
	露天堆场
(平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永福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永福村庙湾组
	扩建
	160
	600
	张大春
	13507481599
	

	2
	
	
	
	
	
	
	
	


附件6：
永和镇收割机粉碎还田摸底表
	住  址
	车主姓名
	联系电话
	车牌号码
	机具类型
	品牌型号
	车架号码
	发动号码
	计划作业地点

	升平村桥头组
	林志成
	13875975334
	湘01C3130
	履带式联合收割机
	沃得牌4LZ-6.0MEQ
	KZLMD437058
	C32704894A
	升平村荷塘片区

	升平村光明组
	廖佛生
	13975837502
	湘01C2910
	履带式联合收割机
	久保田牌4LZ-3（PR0758Q）
	QM06653
	RJL1342
	升平村升平片区

	永和镇增加台村
	蔺斌
	15111047639
	湘01C3327
	履带式联合收割机
	沃得牌4LZ-6.0ME
	KZJNC465958
	C42700372A
	增加台村

	狮子山村小水组
	李桂成
	15111134693
	湘C2545
	收割机
	4LZ—50E
	0L6400009000003
	4C33TC
	狮子山村

	狮子山村丰盈组
	张开明
	13975104142
	
	收割机
	4LZ（PR07580）
	0H64000026000001
	V2403-M-D1-T1-ET02
	七宝山村

	井泉村庙前组
	李传庆
	15874994946
	湘01-C2986
	收割机
	中联
	05D211747L3Z0418W
	Q190995040G
	铁山村、井泉村

	石佳村林场组
	熊早生
	15974250648
	湘01C3066
	收割机
	沃得4LZ
	KZLLC406988
	C22702153A
	石佳村、菊香村

	金盆村双园组
	胡胜昔
	13974952096
	湘01C2982
	履带式收割机
	洋马4L-3.0A
	CBNA003281
	Z7212B
	金盆村、佳成村

	金盆村菜花组
	罗兴文
	13975896754
	
	收割机
	铁牛4LBZ—148
	
	A95BT★0810212★
	永福村




